
阜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 （试行）

第一部分 粮食领域

序号 事项名称 适用情形 法定依据

查封、扣押非法收购或者不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粮
食，用于违法经营或者被污染的工具 、设备以及有关账簿资
料；查封违法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场所 。

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 ；

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》第三十八条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依照
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 、储存、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粮
食的购销活动 ，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
检查。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 ，可以进入粮
食经营者经营场所 ，查阅有关资料 、凭证；检查粮食数量 、质量
和储存安全情况 ；检查粮食仓储设施 、设备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
技术规范；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了解相关情况 ；查封、扣押非
法收购或者不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粮食 ，用于违法经营
或者被污染的工具 、设备以及有关账簿资料；查封违法从事粮食
经营活动的场所 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》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
职责，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实施行政强制措施。违法行为情
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 ，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
。

注：

      1.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 ，需同时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》与相关法律、法规要求；

      2.清单内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动态调整 。


